
武術套路五七人制評分暨電腦計分方法說明(V6) 

五
人
制 

五人制：綜合評分法 

一、 應得分：捨去 5 位裁判之最高和最低兩個分數，取中間 3 

個分數算平均值為應得分，又稱有效分平均值。平均值取 

小數點後 2 位，第三位不做四捨五入。 

二、 最後得分：經過主任裁判的扣分或加分後，即為最後得分。 

配分方式： 

1.   五位裁判各配分

為10分。 

2.   裁判給分可至小

數點後兩位。 

七
人
制 

七人制：AB 分組評分法 

一、 應得分： 

A 組應得分之確認：(J1、J3、J5 評  動作質量，配5分) 

 1.   有兩位(含)以上之裁判評分相同者，為 A 組應得分。 

 2.  無上項同分情況，取三位異數之平均值為 A 組應得分。 

(A 組應得分取小數點後兩位，第三位不做四捨五入) 

B 組應得分之確認：(J2、J4、J6+J7orHJ 演練水平，配5分) 

捨去四位裁判之最高和最低兩個分數，取中間 2 個分數算平 

均值為 B 組應得分(有效分平均值)。 

(B組應得分取小數點後兩位，第三位不做四捨五入) 

二、 最後得分： 

A 組應得分加 B 組應得分之和，經過主任裁判的扣分或 

加分後，即為最後得分。 

配分方式： 

1.   裁判分 AB 兩組 

每組配分為5分。

A+B 合計 10 分。 

  2.   A 組三位裁判 

B 組四位裁判 

3.   裁判給分可至小

數 點後兩位。 

 

※HJ主任裁判 

 

※AB組裁判座位排

列方式得依據競賽

需求微調。 

最後得分相等時之排序原則 

個人、團練、對練個人項目同分排序條件： 

五
人
制 

五人制：得分相等之排序原則： 

1.   同分時，應得分高者列前。(有效分平均值) 

2.   如仍相等，以扣分少者列前 

3.   如仍相等，以低無效分值高者列前。 

4.   如仍相等，以無效分的平均值接近有效分的平均值者

列前。 

5.   如仍相等，名次並列。(下一名次仍依序排列) 

 

七
人
制 

七人制：得分相等之排序原則： 

1.   以演練水平應得分高者列前。(有效分平均值) 

2.   如仍相等，以扣分少者列前。 

3.   如仍相等，以演練水平低無效分值高者列前。 

4.   如仍相等，以兩個無效分數的平均值接近有效分數的

平 均值者列前。 

5.   如仍相等，名次並列。(下一名次仍依序排列) 

 

全能項目同分排序條件： 

 得分相等之排序原則：(全能總分同分時) 

1.   以獲得單項第一名多者列前。 

2.   如仍相等，以獲得單項第二名多者列前，以此類推。 

3.   如仍相等，則並列。(下一名次仍依序排列) 

 



 

武術套路十人制評分暨電腦計分方法說明 

十
人
制 

十人制：ABC分組評分法 

一、 應得分： 

A組應得分之確認：(J1、J4、J7動作質量，配5分) 

1. 先取兩或三位相同給分值為 A 組應得分。 

2. 無上項同分時，則取三位異數之平均值為 A 組應得分。平均

值取小數點後 2 位，第三位不做四捨五入。 

B組應得分之確認：(J3、J6、J9+J10orHJ演練水平，配3分) 

捨去四位之最高分及最低分，取中間兩位給分分值之平均值

為B組應得分，又稱水平有效分平均值。平均值取小數點後2

位，第三位不做四捨五入。 

C組應得分之確認：(J2、J5、J8難度動作，配2分) 

1. 先取兩或三位相同給分值為 C 組應得分。 

2. 無上項同分時，則取三位異數之平均值為 C 組應得分。平均

值取小數點後 2 位，第三位不做四捨五入。 

二、 最後得分： 

A組應得加B組應得分加C組應得分之和，再經過主任裁判的扣

分或加分後，即為最後得分。 

配分方式： 

1. 裁判分 ABC 三

組，A 組配分 5

分、B 組配分 3

分、C 組配分 2

分。A+B+C 三組

合計 10 分。 

2. A 組三位裁判。 

B 組四位裁判。 

C 組三位裁判。 

3. 裁判給分可至小

數點後兩位。 

 

※HJ主裁判(創新

難度加分+參與B組) 

 

※AB組裁判座位排

列方式得依據競賽

需求微調。 

最後得分相等時之排序原則 

個人、團練、對練個人項目同分排序條件： 

十
人
制 

十人制：得分相等之排序原則： 

1.   同分時，以完成動作難度等級高者列前。 

2.   如仍相等，以完成高等級動作難度數量多者列前。 

3.   如仍相等，以難度得分高者列前。 

4.   如仍相等，以演練水準應得分高者列前。 

5.   如仍相等，以演練水準扣分少者列前。 

6.   名次並列。(下一名次仍依序排列) 

難度等級比： 
A<B<C<D 
難度數量比： 
1<2<3<4 

十人制全能項目同分排序條件： 

 得分相等之排序原則：(全能總分同分時) 

1.   以獲得單項第一名多者列前。 

2.   如仍相等，以獲得單項第二名多者列前，以此類推。 

3.   如仍相等，則並列。(下一名次仍依序排列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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